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工作总结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宁股份”或“公司”）

作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颁布的《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信达证券”或“本公司”）与安宁股份签订了《四川安宁铁钛股份

有限公司与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协

议》（以下简称“《辅导协议》”），受聘担任本次安宁股份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辅导工作的辅导机构。 

2016 年 11 月，信达证券向贵局提交了安宁股份辅导备案申请文

件，并获得贵局受理。2016 年 12 月，信达证券向贵局报送了安宁股

份辅导工作进展报告。截至本报告出具日，辅导工作已经取得了良好

效果，达到了辅导计划的目标要求。现就本次辅导工作向贵局作如下

汇报： 



一、辅导时间 

本次安宁股份接受辅导的时间为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2月。 

二、辅导机构及辅导工作人员组成情况 

承担本次辅导工作的辅导机构为信达证券。此外，北京市金开律

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开律师”）及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也参与了辅导工作。 

根据信达证券与安宁股份签订的《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与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协议》，信达证

券对本次辅导工作予以高度重视。为保证辅导工作的质量和按计划顺

利进行，信达证券成立了辅导工作小组，指定易桂涛、粟建国、刘文

选、刘勇、粟帅、张鼎立和徐睿组成辅导工作小组，小组组长由易桂

涛担任。 

小组成员联系方式及简历如下： 

姓名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易桂涛 
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德商国

际 B 座 502 室 

办公：028-65113669 

手机：18683956622 

邮箱：yiguitao@cindasc.com 

粟建国 
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德商国

际 B 座 502 室 

办公：028-65113669 

手机：13980568172 

邮箱：sujianguo@cindasc.com 

刘文选 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德商国际B 办公：028-65113669 



姓名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座 502 室 手机：15281088806 

邮箱：liuwenxuan@cindasc.com  

刘  勇 
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德商国际B

座 502 室 

办公：028-65113669 

手机：13558696199 

邮箱：liuyong1@cindasc.com 

粟  帅 
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德商国

际 B 座 502 室 

办公：028-65113669 

手机：15528220716 

邮箱：sushuai@cindasc.com 

张鼎立 
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德商国

际 B 座 502 室 

办公：028-65113669 

手机：15982409338 

邮箱：zhangdingli@cindasc.com 

徐  睿 
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德商国

际 B 座 502 室 

办公：028-65113669 

手机：15184433220 

邮箱：xurui@cindasc.com 

易桂涛先生，信达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执行总经理、保荐代表人，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曾参与丹甫股份 IPO、华西能源 IPO、新

都化工 IPO、佳发安泰 IPO、南宁百货非公开发行、华西能源公司债、

华西能源非公开、交通银行非公开等项目；熟悉金融和财务知识，具

有良好的沟通和协调能力；对企业改制、资产重组、首发、上市公司

资本运作等拥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粟建国先生，信达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董事总经理、保荐代表人、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从事证券业务 16 年；

先后主持、参加过九龙电力、明星电力、创智科技、哈飞股份、长安



汽车、博瑞传播、华西能源、丹甫股份、双林股份、南宁百货、康恩

贝、佳发安泰的融资工作和四川美丰、湖山电子、江铃汽车重组与整

合工作；对企业改制、资产重组、首发、上市公司资本运作等拥有丰

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刘文选先生，信达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高级经理，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硕士；曾参与台沃农科、佳发安泰 IPO 项目，以及华西能源公

司债、华西能源非公开发行、恒力集团收购大橡塑财务顾问、李勤收

购成都路桥财务顾问、蓝润资产收购运盛医疗财务顾问等项目，具备

全面的金融、财务、法律方面的知识结构，较强的业务分析与判断能

力。 

刘勇先生，信达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高级经理，西南财经大学金

融学硕士；曾先后参与佳发安泰、骏达光电、田园生化、北青航媒

IPO 项目，以及金茂源私募债，志诚动力、国宏化工、天赫钛业项目

改制、辅导等工作，具备全面的金融、财务、法律方面的知识结构，

较强的业务分析与判断能力。 

粟帅先生，信达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高级经理，西北政法大学经

济学学士；曾先后参与佳发安泰 IPO、台沃农科 IPO，蓝润资产收购

运盛医疗财务顾问，达威科技 IPO 审计工作；具备全面的金融、财务、

法律方面的知识结构，较强的业务分析和敏锐的判断力。 

张鼎立先生，信达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项目经理，四川师范大学

本科；曾先后参与佳发安泰 IPO、台沃农科 IPO，骏达光电 IPO 项目



的承做，具备一定的金融、财务、法律方面的知识结构，熟悉、熟练

项目组具体工作。 

徐睿女士，信达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项目经理，英国卡迪夫大学

经济学硕士；曾先后参与佳发安泰 IPO、台沃农科 IPO，以及蓝润资

产收购运盛医疗财务顾问、恒力集团收购大橡塑财务顾问等项目承

做，具备全面的金融、财务、法律方面的知识结构，熟悉项目组具体

工作。 

三、接受辅导的人员 

本期接受辅导的人员为安宁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其法定代表人）。接受辅导的人员主要包

括以下对象： 

1、安宁股份全体董事（包括独立董事）、监事； 

2、安宁股份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 

3、持有安宁股份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或其法定代表人）

和实际控制人； 

4、四川证监局及双方认为有必要参加辅导的其他人员。 

四、辅导内容 

辅导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督促辅导对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或其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进行全面的法规知识

学习或培训，聘请机构内部或外部的专业人员进行必要的授课，确信其

理解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理解作为公众公司规范运作、信

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2、督促辅导对象按照有关规定完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

司治理基础，促进辅导对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5%

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或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增强法制

观念和诚信意识。 

3、核查辅导对象在公司设立、改制重组、股权设置和转让、增

资扩股、资产评估、资本验证等方面是否合法、有效，产权关系是否

明晰，股权结构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4、督促辅导对象实现独立运营，做到业务、资产、人员、财务、

机构独立完整，主营业务突出，形成核心竞争力。 

5、核查辅导对象是否按规定妥善处置了商标、专利、土地、房

屋等的法律权属问题。 

6、督促规范辅导对象与关联方的关系。 

7、督促辅导对象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形成

有效的财务、投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制度。 

8、督促辅导对象建立健全财务会计管理体系，杜绝会计虚假。 



9、督促辅导对象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并

制定可行的募股资金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 

10、针对辅导对象具体情况确定书面考试的内容，并接受中国证

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监督。 

11、对辅导对象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件进行综合评估，协助其开

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准备工作。 

五、辅导方式 

信达证券会同金开律师、信永中和会计师等中介机构共同对辅导

对象进行了辅导。在辅导过程中，中介机构注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培训与整改相结合，指导辅导对象将所学习的政策法规运用到公司的

规范运作中。本次辅导主要采取“集中授课、组织自学、问题诊断与

专业咨询、个别答疑、考试巩固、集体研讨和问题整改”等方式。 

1、集中授课 

为使辅导对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或其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系统掌握《公司法》、

《证券法》及其他有关证券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尽快熟悉股份

公司组建、发行上市及规范运作的一整套工作程序和政策规定，建立

健全公司财务会计制度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信达证券辅导人员及

参与辅导工作的会计师、律师对接受辅导人员进行三次共十二课时的

集中授课。 



2、组织自学 

除集中授课外，信达证券向辅导对象提供辅导教材，并指定相关

书目，组织辅导对象积极开展自学活动。 

3、问题诊断与专业咨询 

在实际工作中，辅导人员与辅导对象相关人员不断进行沟通，对

辅导对象学习及股份公司日常运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及时通过个别

答疑、专业咨询等形式协助解决。 

4、考试巩固 

为检验辅导效果，巩固辅导成绩，信达证券在相关法律法规培训

结束后，会同金开律师、信永中和会计师等中介机构，组织辅导对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或

其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进行了辅导考试。考试后，全体辅导人

员均通过考试，不存在辅导对象考试不合格的情况。 

5、集体研讨 

在辅导过程中，信达证券安排辅导对象与各中介机构定期召开研

讨会，对辅导内容和效果进行动态评估和调整，对上市方案、公司规

范运作、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等内容进行专题讨论和案例分析。 

6、尽职调查和问题整改 

辅导过程中，信达证券会同其他中介机构对辅导对象进行详尽的

尽职调查，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安排中介机构协调会进行协商和诊



断，研究落实整改方案。 

六、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的执行情况，辅导机构针对发行人可能

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的核查过程及辅导效果 

（一）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的执行情况 

1、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辅导期内，信达证券严格按照辅导计划履行了相应职责，辅导计

划得到了认真、有效的执行。 

2、辅导协议的履行情况 

辅导期内，安宁股份与信达证券均认真履行了《辅导协议》的相

关约定，诚实守信的开展了辅导工作，无违反《辅导协议》的情况发

生。 

3、辅导对象按规定和辅导协议参与、配合辅导机构的情况 

辅导期内，辅导对象严格遵守了辅导协议的有关规定，安宁股份

管理层高度重视辅导工作，保证了信达证券与公司各相关部门沟通联

系、问题整改反馈、资料收集整理等事宜顺利进行，使得各项辅导工

作能按计划顺利开展。 

（二）辅导机构针对安宁股份可能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的核查过

程及辅导效果 

1、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运行情况的核查及辅导 



核查过程：审阅了公司内部控制相关制度，了解公司采购、生产、

销售等业务层面各个关键环节的控制流程；通过与会计师、公司财务

人员进行沟通、查阅公司档案等多种形式，了解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

完善和落实情况。 

核查效果：通过信达证券本次辅导过程中的核查，安宁股份的相

关内部管理人员接受了系统性的培训，对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

容易出现规范管理漏洞或内控关键节点等重难点环节进行了全面清

晰的梳理。安宁股份在信达证券及信永中和会计师等中介机构的协助

下，对公司内控管理制度进行了更新，并加强了对内控管理制度体系

的执行管控；安宁股份在信达证券及金开律师等中介机构的协助下，

对公司各类日常业务流程的规范性、合法性进行了梳理和强化，确保

公司内部规范管理制度的有效贯彻执行。 

2、公司“三会”规范运作的核查及辅导 

核查过程：审阅了报告期内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会

议材料，包括会议通知、授权委托书、通知回执、议案表决单、表决

统计表、决议、会议记录等资料。 

核查效果：安宁股份对历史上“三会”会议召开及存档记录等情

况进行了清理，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全面总结整理了公司对于

“三会”会议召开及管理的内部制度。信达证券会同金开律师对公司

董事会秘书以及负责公司“三会”文件制作管理的行政工作人员进

行了专项指导，加强了公司对于“三会”会议召开及文件管理的规范



执行力度。 

3、对公司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的核查辅导 

督促公司进行商标、专利等各项资产的产权转移及完善手续，目

前，公司全部商标、专利已过户至安宁股份名下。 

4、结合公司发展目标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及辅导 

围绕安宁股份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结合目前公司的

业绩情况，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充分论证，确定了两个募投项

目：潘家田铁矿技改扩能项目（调整）一期和偿还银行贷款。目前已

协助公司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项目备案、环评等

工作。其中，除偿还银行贷款项目无需备案及环评外，潘家田铁矿技

改扩能项目（调整）一期工程已完成在攀枝花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批复的攀经信审批【2016】112 号立项备案文件；项目环评已取得四

川省环境保护厅川环评【2015】341 号的批复。 

5、对企业关联方的核查及辅导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业务，做到业务完整，并从消除和避免同业竞

争、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角度出发，信达证券会同信永中和会计师、

金开律师等中介机构对企业关联方进行梳理、走访等核查工作。 

经过审慎核查与清理，信达证券认为，安宁股份不存在与关联方

之间的同业竞争情形，其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必要的，相

关交易的定价公允，管理规范。同时，安宁股份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针对消除同业竞争、规范减少关联交易等事项进行了承诺。 

6、对安宁股份其他方面的核查及辅导 

信达证券在本次辅导过程中，会同信永中和会计师对公司的会计

制度进行了核查与辅导。辅导小组以适应公司实际业务发展为出发

点，按照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范要求，强化了对公司财务人员

的培训，提升了公司财务会计管理水平。 

信达证券在本次辅导过程中，会同金开律师对公司内部业务及子

公司的改革重构进行了核查与指导。安宁股份按照《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自身内部组织结构等进行

了重构，使之更加适合未来业务扩张和业务转型升级的需要。 

信达证券在本次辅导过程中，对公司日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进

行了针对性的辅导。经过辅导，安宁股份对于信息披露规范和信息披

露质量管理等方面的水平得到了一定提升。 

七、辅导机构对辅导人员勤勉尽责及辅导效果的自我评估 

在辅导期内，辅导小组成员在辅导工作中均能做到勤勉尽责，根

据辅导对象的具体情况制定针对性强、切实可行的辅导工作计划，并

按计划积极推进辅导各项工作。 

为全面配合本次辅导工作，安宁股份对本次辅导工作同样给予了

高度重视，并由公司董事长负责本次辅导工作的总体组织和协调，以

便更加积极配合本次辅导工作。在辅导过程中，辅导对象能够及时提



供辅导人员所需要的各种文件资料，协助辅导人员查阅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会议记录，及时就公司生产经营、发展规划和财务状况

等多方面最新进展情况与辅导人员进行沟通。 

经过辅导，安宁股份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建

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

事均能够依法履行职责；公司已建立了较为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

度，形成了较为有效的财务、投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制度；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接受辅导的人员已理解发行上市的有

关法律法规、证券市场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的要求，树立了进入证券

市场的诚信意识、法制意识，具备了进入证券市场的基本条件；公司

人员、财务、资产、机构和业务独立完整，具有了完整的业务体系和

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公司已建立了规范的财务会计管理体

系，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

计制度的规定，不存在重大的财务虚假；公司依法纳税，且对税收优

惠不存在严重依赖；公司已形成了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

划，并初步形成了可行的募集资金使用方案。 

综上，信达证券认为，本次辅导效果总体良好，已经实现了辅导

计划的总体目标。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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